附件：《友邦团险新业务委任通知书》

注：本通知书需打印在有申请公司名称的信笺上，并加盖公章。

友邦团险新业务委任通知书

致：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团险部

本单位特委任              先生/女士，全权负责为本单位拟定团体保险计划及安排有关团体保险事宜。本单位在此声明：本委任通知书具有最新效力。若有任何变更，本单位将另行签发《友邦团险新业务委任通知书》，同时视为取消此份《友邦团险新业务委任通知书》。

本单位申明已知晓：除另有说明外，此通知书并不表示本单位的投保申请已通过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的核保且保险合同已经生效。

特此告知! 

专此函达

      顺祝商祺

（申请单位）负责人： 

（申请单位）公章： 

日期：
